《关于规范开锁经营单位经营行为加强开锁行业管理的通知》
（公通字〔2007〕17号）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公安厅、局，工商行政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：

近年来，开锁行业发展迅速，为广大群众救急解难提供了便利。但不容忽视的是，一些地方开锁经营单位过多过滥，开锁技术人员失管失控，开锁服务的广告随处可见，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对此，社会各界反映强烈，要求对开锁业严格、规范管理。为规范开锁经营单位经营行为，加强开锁行业管理，维护社会秩序，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认识，增强工作主动性。开锁服务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如果对其缺乏严格、规范的管理，极易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。当前，一些开锁经营单位内部管理混乱、对开锁技术人员审查、管理不严，在开锁服务过程中又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，极易给违法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，并引发了大量入室盗窃等侵财型案件。各级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开锁业无序发展、开锁技术流散社会对广大群众造成的潜在危害，将加强和规范开锁业管理作为维护广大群众切身利益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件大事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切实抓紧抓好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，抓紧研究制定强化开锁业管理的相关政策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。要通过严格管理，引导开锁经营单位健全管理制度，堵塞管理漏洞，推进开锁业健康有序发展。各级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同志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历亲为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。

二、深入调查摸底，开展清理整顿。各级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立即着手对本地区开锁业进行调查摸底，掌握开锁经营单位的底数、单位内部管理及经营状况、从业人员状况等基本情况。在此基础上，要迅速组织开展一次专项整治工作，查处、取缔存在违法违规经营问题的开锁经营单位，尽快扭转开锁业秩序混乱的局面。对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有关部门批准，擅自在街头设摊点经营或无照经营的，要坚决依法取缔；对经营秩序混乱、并因此引发违法犯罪活动的，要坚决依法查处；构成犯罪的，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要严把开锁经营单位登记注册关，对不符合工商登记条件的，一律不予办理营业执照。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开锁经营单位通过合并、转让等方式进行重组，解决开锁经营单位“小、散、乱”的问题，努力使本地区开锁业逐步形成总量控制、布局合理的格局。

三、加强日常监管、规范经营行为。各级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大监管力度，及时掌握开锁经营单位的现实情况。公安机关要对开锁单位经营者和开锁技术人员建档立库，掌握详细信息，纳入微机管理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要督促开锁经营单位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，强化对开锁技术人员的管理和法制教育，完善提供开锁服务的操作规程，明确“开锁必须确认当事人身份、必须有第三方见证人在场、必须填写开锁记录单”的工作规程。开锁服务记录单要注明开锁技术人员、当事人、见证人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，开锁的时间、详细地址以及房屋或车辆等物品的牌号、特征等基本情况，经三方签字确认并保存三个月以上。要规范对开锁技术培训班的管理，防止开锁技术流散社会。要加强对开锁服务广告的监管，查处虚假违法广告。要加强对开锁服务业的日常监管，查处违法经营行为。

四、强化服务意识，严格公正执法。各级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、执法为民的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。对公民提出的帮助联系开锁服务的请求，要热情帮助，协调解决；对公民涉及开锁经营单位的投诉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受理、迅速调查；对开锁经营单位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的行为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严肃处理；对擅自设立开锁经营单位、从事开锁经营活动或超范围经营的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国务院《无证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的规定，依法取缔；对开锁经营单位及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，公安机关要依法予以查处；构成犯罪的，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加强协调配合，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级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，实现资源共享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开锁经营单位核发营业执照后，要将该单位的主要情况通报同级公安机关；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开锁经营单位存在违法犯罪活动的，要主动通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，提出处理建议。各级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联合行动，对开锁经营单位经营活动进行执法检查，共同维护开锁业的良好秩序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及挂图、板报等多种形式，及时向开锁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宣讲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督促其守法经营、规范经营。同时，要大力宣传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范开锁业经营行为、强化管理的重要意义，引导广大群众通过正规渠道解决开锁问题，主动举报相关线索，理解和支持公安机关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。

各地接此通知后，请即传达至各基层单位并认真贯彻执行。有关工作情况请于9月底前按系统分别报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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